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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案號：1011114-8 

訴願人：○○○ 

代理人：○○○ 

原行政處分機關：新竹縣新湖地政事務所 

  訴願人因申請土地鑑界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 101年 8月

23日新湖地測字第 1010003544號函，提起訴願，本府依法

決定如下： 

主    文 

原處分撤銷，由原處分機關於文到後 30日內另為適法之處

分。 

事   實 

一、緣訴願人為新竹縣新豐鄉福興段後湖子小段○○○號土

地（以下簡稱系爭土地）所有權人，其於 101 年 8 月 6

日向原處分機關提出系爭土地之複丈申請，原處分機關

依規收件後即寄發土地複丈定期通知書，通知訴願人及

鄰地關係人於 101 年 8 月 16 日會同辦理複丈，訴願人

代理人○○○到場認原處分機關辦理鑑界過程所依憑

之圖資尚有疑義，並主張原處分機關應依 101年 3月 26

日鑑界之相關圖資等辦理複丈，故當日原處分機關尚未

生有任何複丈成果，嗣後原處分機關以 101 年 8 月 23

日新湖地測字第 1010003544 號函復訴願人內容略以：

「二、…故台端申請依未釐正前地籍圖辦理複丈，本所

無法辦理。三、本案如無需測量，請台端於文到 15 日

內至本所辦理案件撤回及退費之申請。」，訴願人不服，

遂於 101年 9月 11日、10月 31日及向本府提起訴願及

訴願爭點理由書，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茲摘

敘訴辯意旨如次： 

二、訴願及訴願補充意旨略謂： 

（一） 訴願人於 101年 8月 6日以其所有土地(○○○地號)

申請土地複丈，原處分機關 101年 8月 16日仍持前

已撤銷之再鑑界相關數值圖資作為參考基準擬進行

土地複丈，現場吳之代理人(○○○君)提示該再鑑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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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之撤銷公文，原處分機關辦理複丈承辦人答覆:「因

新竹縣政府已更改此處之地籍圖，將發函詢問是否恢

復原地籍圖說後再辦理土地複丈」，因此當日機關並

無辦理土地複丈便離去。訴願人迄今皆未得知原處分

機關函詢新竹縣政府之結果，嗣於 101年 8月 24日

收原處分機關 101年 8月 23日新湖地測字第

1010003544號函表示「本案地籍圖因與原地籍圖不

符，業以依新竹縣政府 101年 6月 1日府地測字第

1010064382號函釐正在案，故爾後辦理複丈應依該

釐正後圖籍辦理，故台端申請依未釐正前地籍圖辦理

複丈，本所無法辦理」。 

（二） 原處分機關應依新竹縣政府 101年 7月 30日府地測

字第 1010095405號函及新竹縣政府 101年 8月 28

日府地測字第 1010118752號函撤銷新竹縣新豐鄉福

興段後湖子小段○○○地號與相鄰地○○○及○○

○地號之再鑑界結果之相關圖資與界樁資料，並恢復

第 1次申請鑑界時之相關圖資。原處分機關應辦理吳

育奇 101年 8月 6日申請之新竹縣新豐鄉福興段後湖

子小段○○○地號之土地鑑界案。 

三、答辯及答辯補充意旨略謂： 

（一） 訴願人於 101年 8月 6日向本所申請複丈後，本所寄

發土地複丈定期通知書，通知申請人及鄰地關係人於

101年 8月 16日會同辦理複丈，訴願人代理人(○○

○君)到場認為複丈結果與原第 1次鑑界結果(葉期

忠先生於 101年 3月 28日申請之鑑界)不符，拒絕配

合埋設界樁，並主張依原第 1次鑑界之相關圖資辦理

複丈，依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 221條第 2項規定申請

人於複丈時，應到場會同辦理；申請人屆時不到場或

不依規定埋設界標者，視為放棄複丈之申請，故本所

以 101年 8月 23日新湖地測字第 1010003544號函復

訴願人。 

（二） 本案土地前經新竹縣政府派員檢測後，發現本案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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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鄰近土地之圖解數化成果與原地籍圖顯有不符，請

本所詳予查明並予以釐正，以符實際。故本所依新竹

縣政府函示釐正圖籍後，函復訴願人本所當依上規定

辦理複丈事宜並無違誤。綜上所述，訴願人所述並無

理由，爰依訴願法第 58 條第 3 項之規定檢附原卷乙

宗，敬請察核予以駁回。 

理  由 

一、按「登記機關受理複丈申請案件，應予收件，經審查准

予複丈者，隨即排定複丈日期、時間及會同地點，填發

土地複丈定期通知書，交付申請人並通知關係人。…。

申請人於複丈時，應到場會同辦理；申請人屆時不到場

或不依規定埋設界標者，視為放棄複丈之申請，已繳土

地複丈費不予退還。」、「撤回複丈之申請，應於複丈

前以書面向登記機關提出。但屬有需通知前條第 3項關

係人之案件，應於原定複丈日期 3日前為之。」、「登

記機關受理複丈申請案件，經審查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

者，應通知申請人於接到通知書之日起 15日內補正：

一、申請人之資格不符或其代理人之代理權有欠缺。

二、申請書或應提出之文件與規定不符。三、申請書記

載之申請原因與登記簿冊或其證明文件不符，而未能證

明不符原因。四、未依規定繳納土地複丈費。」、「登

記機關受理複丈申請案件，經審查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

者，應以書面敘明法令依據或理由駁回之：一、不屬受

理登記機關管轄。二、依法不應受理。三、逾期未補正

或未依補正事項完全補正。」、「申請人申請複丈案件，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於 5年內請求退還其已繳土地複

丈費：一、依第 211條之 1規定申請撤回。二、申請再

鑑界，經查明第 1次複丈確有錯誤。三、經通知補正逾

期未補正而駁回。四、其他依法令應予退還。」地籍測

量實施規則第 211條第 1項前段及第 2項、第 211之 1

條、第 212條第 1項、第 213條、第 214條第 1項定有

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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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卷查本件訴願人於 101年 8月 6日向原處分機關提出系

爭土地之複丈申請，原處分機關收件後即依法辦理土地

複丈定期通知，請訴願人及鄰地關係人於 101年 8月 16

日會同辦理複丈，惟不論複丈當日鑑界過程中訴願人與

原處分機關間有何爭議，然原處分機關於複丈當日之處

理並未生有任何複丈成果乃為訴辯雙方所不爭執，先予

敘明。 

三、次查原處分機關嗣後以 101年 8月 23日新湖地測字第

1010003544號函回復訴願人，核其內容略以：「二、…

故台端申請依未釐正前地籍圖辦理複丈，本所無法辦

理。三、本案如無需測量，請台端於文到 15日內至本

所辦理案件撤回及退費之申請。」等語，然訴願人是否

如答辯書所載未配合埋設界標暨埋設界標是否應先有

複丈的實施？未見原處分機關提示複丈當日相關證明

文書或記錄。又訴願人有何應補正事項須於 15日內辦

理，法令依據為何？且原處分機關要求訴願人須於期限

內撤回及辦理退費之回復內容，其是否符合籍測量實施

規則第 211之 1條及第 214條之相關規定？原處分機關

以無法辦理答覆訴願人究係何指？而無法辦理之事項

及法律效果各為何？原處分機關就此皆未具體敘明，難

認該處分與行政行為之內容應明確之原則相合。本案經

審查結果，訴願理由雖非可取，而依其他理由，認原處

分審認事實及法令適用確屬未明，從而，為求原處分之

正確適法，爰將原處分撤銷，由原處分機關於文到之次

日起 30日，就前開事項重行審酌詳究後另為適法處分。

至於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核與本件訴願結果不生影

響，無庸一一斟酌，併此敘明。 

四、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有理由，爰依訴願法第 81條，

決定如主文。 

 

 


